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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於 99 年 10 月 8 日

受理本件性騷擾事件，雖經性平會於同年

10 月 11 日認為性騷擾案成立並作出獎懲

建議，惟該校接獲報告後卻未依法於 2 個

月內依該報告作出任何懲處決議；其既未

作出懲處決議，當事人依法不能申復，該

校卻通知行為人可提出申復，並據以進行

申復程序，且由性平會違法做出重新調查

之決議，遲至距該報告 4 個月後（100 年 2

月 25 日）始做出記大過 1 次之處分；又該

校僅限制對 A 生某些活動範圍，不尊重甲

師表示其希望學生換教室、換樓層或暫請

假之意願，未採取迅速有效之保護或彈性

處置，迫使甲師請公傷假長達 4 個多月，

不僅未保障受害教師之工作權，保護加害

學生過於保護受害教師，且主管人員在甲

師請假期間鮮少親自聞問，對甲師造成二

度傷害，均核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經調取相關卷證審閱，並詢問教育部、國立臺

中第一高級中學（下稱臺中一中）主管人員後，調查竣

事，就所發現之缺失臚列如次： 

一、臺中一中於 99 年 10 月 8 日受理本件性騷擾事件，雖

經性平會於同年 10 月 11 日認為性騷擾案成立並作出

獎懲建議，惟該校接獲報告後卻未依法於 2 個月內依

該報告作出任何懲處決議；其既未作出懲處決議，當

事人依法不能申復，該校卻通知行為人可提出申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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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據以進行申復程序，且由性平會違法做出重新調查

之決議，遲至距該報告 4 個月後（100 年 2 月 25 日）

始做出記大過 1 次之處分，違失情節嚴重： 

(一)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下稱性教法）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

：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

查屬實後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

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。」同法第 30 條規定：「

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 1 項之申請或檢舉後，

除有前條第 2 項所定事由外，應於 3 日內交由所設

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。」同法第 31 條規

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

理申請或檢舉後 2 個月內完成調查。必要時，得延

長之，延長以 2 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 1 個月，並應

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(第 1 項)性別平等

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

，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。(第 2

項)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 2 個

月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

或法規規定議處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書面載明事

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(第 3 項)

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

條第 3 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，得於收到書面通知

次日起 20 日內，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

申復。」同條第 3 項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發現

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

事實、新證據時，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

調查。」。 

(二)依上開規定，學校接獲關於學生對教師性騷擾事件

之調查申請或檢舉時，應於 3 日內交由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（下稱性平會）調查處理；性平會原則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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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於 2 個月內完成調查，並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

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報告；學校接獲報告後 2 個月內

，應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議處，並將處理結果

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；申請人及行

為人對於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，得於 20 日內以書面

向學校申復。在申復程序中，學校必須具備「發現

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

事實、新證據」之要件，始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重新調查。 

(三)經查甲師於 99 年 10 月 8 日至台中一中教官室陳情

指稱：其於當日約 15：35 左右，在學校ＯＯ樓Ｏ樓

等候電梯時，A 生對其當面作出手淫自慰等性騷擾

行為。主任教官於當日訪談 A 生，A 生坦承有曾為

甲師當面手淫自慰、先前跟蹤甲師數日等行為，教

官請學生寫下自述書，並通知家長前來學校。臺中

一中於同年 10 月 11 日召開第 1 次性平會，認雙方

陳述事實吻合，無需另組調查小組調查，認定性騷

擾案成立，並做出對行為人之下列懲處建議：1.限

縮行為人在校園活動範圍及動線，讓被害人之安全

獲得保障。2.第一建議行為人休學，第二輔導轉學

，第三另行研議。 

(四)查該校於同年月 15日召開獎懲委員會第 1次會議時

，雖認為學生應受懲處，卻未作出懲處決議，其於

11月 9日召開之獎懲委員會第 2次會議中亦未依法

做成懲處決議，顯然已經違反性教法第 31 條第 2

項規定。再者，依性教法第 32 條規定，申復係對於

懲處不服之救濟程序，且只有在依法提出申復，才

能經由申復程序重新調查，該校既未作成懲處決議

，依法不能提出申復，更不能重新調查。惟該校卻

於同年 11 月 10 日函知當事人調查結果與獎懲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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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，並敘明「如不服調查結果，可於文收到後，

次日起 20 日內，得以書面具名理由，向學務處申復

」，經 A 生家長於同月 26 日提出「致性別平等委員

會申復函」後，臺中一中於同月 29 日召開性平會第

3 次會議，並決議重新調查。其申復及重新調查程

序均屬違法。該校遲至距該報告四個月後（100 年 2

月 25 日）始做出記大過 1 次之處分。 

(五)綜上，依性教法規定，學校受理性騷擾事件，應於

接獲性平會之報告後 2 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

機關議處，對議處不服者才能提出申復，在依法提

出申復後，必須具備「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

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、新證據」之要件

，才能由性平會重新調查。惟臺中一中於 99 年 10

月 8 日受理本件性騷擾事件，雖經性平會於同年 10

月 11 日認定性騷擾案成立並做出獎懲建議，卻未依

法於接獲報告後 2 個月內作出懲處決議；其既未作

出懲處決議，當事人依法不能申復，該校卻通知行

為人可提出申復，並據以進行申復程序，且由性平

會違法做出重新調查之決議，遲至距該報告四個月

後（100 年 2 月 25 日）始做出記大過 1 次之處分，

違失情節嚴重。 

二、臺中一中處理本件性騷擾事件發生，僅限制對 A 生某

些活動範圍，不尊重甲師表示其希望學生換教室、換

樓層或暫請假之意願，未採取迅速有效之保護或彈性

處置，迫使甲師請公傷假長達 4 個多月，不僅未保障

受害教師之工作權，保護加害學生過於保護受害教師

，且該校主管人員在甲師請假期間鮮少親自聞問，對

甲師造成二度傷害，只好透過婦女團體轉介性騷擾諮

商師進行心理治療，引發媒體輿論之撻伐，斲傷校譽

，實有不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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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性教法第 23 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

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期間，得採取必要之處置

，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。」同法第 24

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

擾事件，應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得主張之

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，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，必

要時，應提供心理輔導、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。」

100 年 2 月 10 日修正前之舊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

防治準則」第 19 條規定：「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

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，學校或主管機

關於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：一、彈性處理當事人之

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，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

。二、尊重被害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

機會。三、採取必要處置，以避免報復情事。四、

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。五、其他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處置。」同準則第 20 條規定：

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，主動轉

介至各相關機構，以提供必要之協助。但學校或主

管機關就該事件仍應依本法為調查處理。」同準則

第 21 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必要時應對於當

事人提供下列協助：一、心理諮商輔導。二、法律

諮商管道。三、課業協助。四、經濟協助。五、其

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。」 

(二)經查，99 年 10 月 15 日臺中一中獎懲委員會決議限

制 A 生於校內活動範圍包括：1.上下學不得搭電梯

、2.上下學及上室外課不得經過○○樓、3.於○○

樓上課遇下課時，○○活動區域不得超過東側○○

○教室、4.購買物品一律到○○樓等。然甲師因其

上課會經過 A 生之教室，認為此種決議不能有效限

制當事雙方碰面或接觸，上開限縮措施未能實際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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揮保護效果與降低其心理恐懼，其曾表達希望能採

取諸如換教室、換樓層或學生暫時請假等處理方式

。惟甲師之建議均未獲校方採納，關於換教室請求

，該校主管人員於本院約詢時稱：換教室的話，等

於是直接告訴大家在哪一班，依照性平教育法要有

保密原則，在做這些處置時都會有一些原則，我的

認知上換教室是違反保密原則云云。惟查性教法第

22 條第 2 項雖規定：「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

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

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」惟其立法意旨明

載：「為保護被害人免於二度傷害，爰參照性侵害

犯罪防治法第 10 條規定，於第 2 項明定對當事人之

姓名及身分資料應予保密。又為防檢舉人遭人報復

，乃擴及保護範圍至檢舉人。尤其應保護依兒童及

少年福利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或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
施行細則等規定負有通報義務者。」故該條之立法

目的係在於保護被害人而非加害人，該校卻以保護

A 生身分為由而拒絕甲師所提出之換教室請求，顯

然誤用保密原則。教育部官員於約詢時亦稱：若當

時已沸沸揚揚，宜讓學生知道會有處置，換教室不

是涉及保密原則等語。 

(三)由於該校未能採納甲師之建議，甲師只好自動請假

，從 99 年 10 月 11 日請假至 100 年 2 月 28 日止，

共請公傷假長達 4 個多月，直到 100 年 3 月 1 日始

銷假上課。再者，該校性平會 99 年 10 月 11 日決

議雖記載：安排輔導甲師、該科及行政同仁慰問、

關懷與陪伴支持，及負擔心理諮商經費等措施。惟

本案事發後，直到甲師銷假上課時止，該校行政主

管人員包括校長在內鮮少聞問，僅由輔導室李老師

以簡訊或電話聯繫，郭校長於本院約詢時稱：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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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去看過甲師，也沒有打過電話給她，有請主任

及輔導教師關心等語。學務處廖主任則稱：因出國

多日，沒有去看甲師，所以直到 11 月 5 日才打電

話給她等語。 

(四)甲師因於向學校申訴過程中不僅工作權未獲保障

，且遭受二度傷害，轉而透過婦女團體轉介性騷擾

諮商師進行心理治療，在 99 年 2 月 25 日經媒體報

導本案，該校受媒體輿論撻伐，斲傷校譽。 

(五)綜上，台中一中於本件性騷擾事件發生後，雖限制

對 A 生某些活動範圍，卻不尊重甲師關於換教室、

換樓層或請學生暫請假之意願，迫使甲師請公傷假

長達 4 個多月，不僅未保障受害教師之工作權，保

護加害學生過於保護受害教師，且該校主管人員在

甲師請假期間鮮少親自聞問，對甲師造成二度傷害

，轉而透過外部諮商系統求援，引發媒體輿論之撻

伐，斲傷校譽，實有不當。應依法主動提供專業輔

導資源、諮商措施及其他服務，以協助當事人走出

陰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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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據上論結，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於 99 年 10 月 8 日受

理本件性騷擾事件，雖經性平會於同年 10 月 11 日認為性騷

擾案成立並作出獎懲建議，惟該校接獲報告後卻未依法於 2

個月內依該報告作出任何懲處決議；其既未作出懲處決議，

當事人依法不能申復，該校卻通知行為人可提出申復，並據

以進行申復程序，且由性平會違法做出重新調查之決議，遲

至距該報告 4 個月後（100 年 2 月 25 日）始做出記大過 1 次

之處分；又該校僅限制對 A 生某些活動範圍，不尊重甲師表

示其希望學生換教室、換樓層或暫請假之意願，未採取迅速

有效之保護或彈性處置，迫使甲師請公傷假長達 4 個多月，

不僅未保障受害教師之工作權，保護加害學生過於保護受害

教師，且主管人員在甲師請假期間鮮少親自聞問，對甲師造

成二度傷害，均核有違失；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

送行政院督促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